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关于组织申报“十三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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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迈向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为充分发挥学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智库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已启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申报工作。现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要求，将组织申报中国高教学会和我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类别
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课题分重大攻关课题、重点调研课题和一般研究课题三类，申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课题必须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16］14号文（见附件一）的要求进行申报，我会负责初评。
2.我会课题分为重大攻关课题、重点调研课题和一般研究课题三类，重大攻关课题、重点调研课题按照课题指南（附件二）申报，一般研究课题由申请人自拟课题申报。
二、课题资助
　　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每个重大攻关课题资助10万元，每个重点调研课题资助3-4万元，一般研究课题不予资助。我会对申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课题进行初评，择优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推荐10项（其中重大攻关课题1项，重点调研课题2项、一般研究课题7项）。
2.我会对每个重大攻关课题资助8万元，每个重点调研课题资助3万元，一般研究课题不予资助。我会立项的资助课题开题后拨款30％，其余资助经费在结题后划拨。同时鼓励申报人所在高校给予经费配套支持。
三、课题申报条件及时间安排
1.由各高校和我会分支机构统一组织申报，不接受个人申报。
2.申报中国高教学会和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课题数，我省本科高校分别不超过8项（其中重大攻关课题1项、重点调研课题1项）；高等职业院校分别不超过5项（其中重大攻关课题或重点调研课题1项）；独立学院分别不超过5项（其中重大攻关课题或重点调研课题1项）；我会各专业研究委员会不超过4项（其中重大攻关课题或重点调研课题1项）。
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规划课题和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重大攻关课题、重点调研课题领衔申报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并必须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实施。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一般研究课题主持人职称级别不限。
4.截止2015年12月31日没有完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我会“十二五”规划课题的负责人不得申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及我会“十三五”规划课题。
5.接受申报材料时间为2016年5月23-26日，过期不候。请各单位将一式五份的立项申报书、课题申报汇总表寄、送至学会秘书处，同时将立项申请书及汇总表报送电子版。相关表格可从学会网站下载。
6.课题申报建议由学校高等教育研究所或其他科研机构组织评审后上报，上报的每项课题收取评审费100元。
四、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5-2号1号楼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210024）；联系人：赵亚萍；联系电话：025-83302566、83300736；E-mail:gjxh83300736@163.com。
本文件及附件已上传至学会网站（www.jsgjxh.cn），相关附件可以从网上下载。
附件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关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含课题指南和立项申报书）
附件二：《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指南》
附件三：《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立项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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